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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6 日修訂版) 
 

葵葵青青區區家家長長教教師師會會聯聯會會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附則 
 

1） 理事會有權成立「執行委員會」並委任各理事或代表為「執行委員」以處理日常之工作。 

2） 理事會之會長將成為「執行委員會」之主席，並須兼任兩職，以統籌日常之工作。如會

長在任內離職，理事會須於一個月內從各理事中選出新會長。 

3） 理事會之副會長將成為「執行委員會」之副主席，以執行日常之工作。如會長在任內離

職，副會長將接替其職務直至選出新會長為止。如副會長在任內離職，理事會須於一個

月內從各理事中選出新副會長。 

4） 理事會之司庫將成為「執行委員會」之司庫，並須兼任兩職，以處理財務工作。如司庫

在任內離職，理事會須於一個月內從各理事中選出新司庫。 

5） 如當選之理事需要離職，則須同時辭去理事及執行委員之兩項職務。 

6） 「留任代表」 

6.1 每屆理事會於屆滿前有責任提名及委任合資格人士(根據 6.2)為來屆之「留任代

表」，並需得到當事人同意及接受本聯會約章為聯會義務辦事。 

6.2 「留任代表」必須為離任「理事」／「執行委員」及沒有會員學校代表身份。如同

意成為「留任代表」並獲得不少於另外 3 名「理事」提名，再經理事會人數中半數

或以上的理事議決同意才能被委任為「留任代表」。 

6.3 被委任「留任代表」可參選是屆「理事」職位，但只有被選權，沒有投票權。 

6.4 從「留任代表」中選出之理事不能擔任會長或副會長及「執行委員會」之主席或副

主席。 

6.5 如「留任代表」當選為「理事」，則其職權與其他「理事」相同。如「留任代表」

未能當選為「理事」，則可繼續為本聯會服務，其間沒有動議、和議或表決等權利。 

6.6 「留任代表」因義務為本會工作，故此毋需繳交年費。 

6.7 「留任代表」每屆任期兩年，如得到理事會再提名及通過可連續被委任，如中途辭

職，應以書面通知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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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留任代表」之其他職權，可參考「章程細則」。 

7） 理事職位及執行委員職位之任期 

7.1 依據聯會章則，每屆理事職位之任期為兩年，因此每屆當選的理事須於下屆選舉時

辭職，但仍須負責主持該次會員大會直至該次會員大會完畢為止。再者，任何理事

在任期內，如只因其原先會員學校代表身份正常被替換，則不會影響或變動其理事

職位及權責直至任期完畢。 

7.2 「執行委員會」委員職位，每屆任期為兩年至下屆選舉時辭職，為完善聯會運作，

如任何獲委任的執行委員在任期內，其所屬會員學校以書面通知轉換會員代表，經

理事會確認，該受變動的委員仍可繼續其執行委員職位及職責直至任期完畢為止，

惟期間在法定會議內，不能再擁有動議或和議及投票權。 

8） 理事選舉之細節 

8.1 在每屆笫二次會員大會中，首先從留任代表之中選出 7 位理事，再從會員代表之

中選出 14 位理事，最後從 14 位當選之會員代表理事中選出正、副會長。上述理事

職位由最高票數之代表當選。 

8.2 除會長、副會長及司庫外，每屆當選的理事可因個人理由選擇不登記入公司註冊署

理事名冊，惟此選擇者在理事會內則沒有投票權或有機會按次序被要求退出理事

會，以達至本聯會之公司註冊董事最低人數之規限(參閱 8.4)。但仍可在執行委員會

內擁有投票權。 

8.3 當選的會員代表理事必須成為「執行委員會」委員。 

8.4 如所選出的會員代表理事及留任代表理事之登記理事人數分別少於 8 人及 3 人，則

分別需要在其組別以餘下獲得最高票數的代表成為增補理事至足夠人數。而增補理

事必須登記為理事會理事，同時亦可成為執行委員。 

8.5 除會長及副會長外，各理事被選出後，必須於第一次理事會內以互選方式決定個別

職位。 

8.6 從留任代表中選舉 7 位理事之程序如下： 

(1) 由參選中之留任代表各自介紹自己的理想及聲明有否擔任其他家長組職之職

位及其他利益衝突； 

(2) 由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及被受權的代理人以暗票方式從候選人名單中投票，每

人最多投 7 票，得票最高之 7 位當選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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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遇相同票數及當選人數超過規定人數時，有權投票的人士須對相同票數之

候選人再次以舉手方式投票，由得票較高者當選； 

(4) 如再遇相同票數，則由抽籤決定。 

8.7 從會員代表中選舉 14 位理事之程序如下： 

(1) 由全體出席之會員代表各自介紹自己的理想及聲明有否擔任其他家長組職之

職位及其他利益衝突； 

(2) 由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及被受權的代理人以暗票方式從全體會員代表總名單中

投票，每人最多投 14 票，得票最高之 14 位當選為理事； 

(3) 如遇相同票數及當選人數超過規定人數時，有權投票的人士須對相同票數之

候選人再次以舉手方式投票，由得票較高者當選； 

(4) 如再遇相同票數，則由抽籤決定。 

8.8 選舉會長及兩位副會長之程序如下： 

(1) 由所選出之 14 位會員代表理事各自表達理想及聲明其他利益衝突； 

(2) 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及被受權的代理人以暗票方式從 14 位候選人名單中投票，

每人最多投 3 票，得票最高之 3 位為會長及副會長候選人； 

(3) 由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及被受權的代理人再次以暗票方式對上述 3 位候選人投

票，每人只可投一票，得票最高者當選為會長，其餘兩位為副會長； 

(4) 如會長職位遇相同票數，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及被受權的代理人須對相同票數

之會長候選人再次以暗票方式投票，由得票較高者當選會長； 

(5) 如再遇相同票數，則由所有新當選之理事進行表決； 

(6) 若再遇相同票數，則由抽籤決定。 

8.9 選舉紀錄及補選機制： 

每次會員大會之選舉票數結果應記錄在會員大會之會議紀錄內，以便理事會／執行

委員會內有空缺時，由當時未能進入理事會之最高票數得主，順序而下增補為理事

／執行委員。 

8.10 選舉及投票資格： 

每屆第二次週年大會內所選出之理事及獲委任的執行委員與所有有效的會員代表

均有權在法定會議內投票，直至來屆之週年大會選舉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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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聯會物資移交之程序 

9.1 會長： 

離任會長須於新會長當選後一個星期內，將本聯會的重要物資 (包括全部會印、會

章、鎖匙、文件、支票簿、電郵密碼及傳真密碼等)，在一名人士見證下，移交給

新會長，並共同簽署一份移交物品的清單。新會長須於新一屆理事會首次會議上報

告有關物資之移交情況。 

9.2 其他理事： 

其他離任理事須於新一屆理事會首次會議上互選出各理事職位後，即時將持有之物

資移交給各相關之新任理事。 

10） 執行委員會之組織 

10.1 執行委員會內包括理事、留任代表及會員代表。 

10.2 組織 

主席 ------------- 一名 稽核 ------------ 一名 活動 ----------- 兩名或以上 

內務副主席 ---- 一名 聯絡 ------------ 兩名或以上 康樂 ----------- 兩名或以上 

外務副主席 ---- 一名 發展／策劃 -- 一名至兩名 代表 ----------- 其他會員代表

及留任代表 

秘書 ------------- 兩名或以上 教育 ------------ 兩名或以上  

司庫 ------------- 一名 資訊 ------------ 一名  

10.3 執行委員之權責 

(1) 主席 ： 負責召開及主持「執行委員會」會議，監督決議的執

行，定期向理事會及會員代表作出報告。當主席缺席

時，由內務副主席擔任會議主席，如內務副主席亦缺

席時，則由外務副主席擔任會議主席； 

(2) 內務副主席  ： 負責協助主席處理有關聯會內部事務，並於主席缺席

時代為執行主席職務； 

(3) 外務副主席 ： 負責協助主席處理有關聯會對外事務及招收新會員，

並於主席及內務副主席缺席時代為執行主席職務； 

(4) 秘書 ： 負責記錄有關會議和決議，協助主席發出會議通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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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聯會所有文件等； 

(5) 司庫 ： 負責處理本聯會財務，並需在會員大會、理事會及執

行委員會上報告有關財政狀況； 

(6) 稽核 ： 負責內部核對，覆檢司庫所提交之每次財務報告及所

有活動的帳目及單據，並於每份財務報告上簽署作實；

(7) 聯絡 ： 負責聯絡本聯會各會員代表，傳遞本聯會訊息及收集

意見； 

(8) 發展／策劃 ： 負責策劃聯會的發展路向及籌款，並提出發展意見給

理事會考慮； 

(9) 教育 ： 負責收集教育政策資料及提供教育改革建議； 

(10) 資訊 ： 負責聯會內有關資訊科技事務； 

(11) 活動 ： 負責設計及安排聯會所參與的活動事務； 

(12) 康樂 ： 負責聯會所有康樂事務。 

 

10.4 撤銷執行委員的職務 

如執行委員觸犯下列其中一項事務，並經執行委員會內之四分三執行委員決議通過

則可撤銷其職務： 

(1) 沒有合理解釋下，連續缺席執委會會議 3 次；或 

(2) 從事損害本聯會之工作或破壞本聯會的聲譽。 

10.5 如執行委員職位有空缺，理事會／執行委員會有權委任留任代表或會員代表擔任

「執行委員會」委員。 

11） 附屬組織 

11.1 理事會／執行委員會有權成立一些附屬小組，如義工團、招募小組、行政小組、教

育小組、資訊小組、活動小組或康樂小組等組織，成立前須於法定會議上獲得半數

或以上之理事／執行委員同意才能成立。該小組負責人必須由執行委員擔任，同時

小組負責人須於每次法定會議內匯報其小組之活動情況。 

11.2 理事會／執行委員會亦有權取消任何小組的資格，但必須在法定之會議上由出席之

執行委員投票，如四分三或以上的執行委員通過才可撤銷其小組的資格。 

12） 委任「顧問」、「名譽顧問」及「名譽會長」的細節 

12.1 根據「章程細則」之 26.5 及 26.6 聯會有權委任「顧問」、「名譽顧問」及「名譽會

長」。每屆第二次「週年大會」前的一次法定會議，包括理事會或執行委員會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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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已退任／將退任會長，包括「葵青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前主席為「顧問」／「名

譽會長」或其他人為「名譽顧問」，然後在法定的特別會員大會內以半數以上的出

席代表同意，才能通過。 

12.2 委任「顧問」 

已退任或即將退任的聯會會長／主席 (已沒有會員學校代表身份)，如獲現任 3 位或

以上的理事／執行委員提名為聯會「顧問」，同時於法定理事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內獲出席理事／執行委員之半數以上贊同，並於會員大會內以半數以上的出席代表

確認，即成為聯會的「顧問」，任期直至下次理事選舉日，而「顧問」並沒有任何

投票權，但可接收聯會通告、列席各種會議及提供意見。 

任期屆滿前，如執行委員會同意，可繼續委任該名人士為新一屆的「顧問」。 

12.3 委任「名譽會長」 

被提名為聯會的「名譽會長」人士須具備以下條件： 

(1) 曾擔任聯會兩屆理事當中一屆為「會長／主席」及一屆「顧問」。 

(2) 被提名時及成功被委任期間，須沒有會員學校代表身份。 

(3) 須獲最少 3 位理事／執行委員提名及於法定之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內獲得出

席的 3/4 或以上理事／執行委員贊同。 

任何人士如符合上述三項條件，即可獲得提名為「名譽會長」，並於法定會員大會

內以半數以上的出席會員學校代表確認，即可成為「名譽會長」。 

「名譽會長」並沒有任何投票權，但可接收聯會通知，列席各種會議及提供建議。 

12.4 委任「名譽顧問」 

「名譽顧問」包括義務核數師或義務律師等，每屆人數不同。聯會將於每屆期滿後，

因應情況而再委任來屆的「名譽顧問」。 

12.5 「顧問」、「名譽顧問」或「名譽會長」如在任職期間辭職，應以書面通知執行委員

會及理事會。 

12.6 「執行委員會／理事會」有權建議撤銷「顧問」、「名譽顧問」或「名譽會長」的職

務，但須於法定的特別會員大會內獲得四分三或以上的合資格出席投票人士通過才

可執行。 

13） 榮譽代表 

根據「章程細則」之 26.7，理事會有權委任「榮譽代表」，每屆人選由當時的理事會／執

行委員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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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普通會員／永久會員 

14.1 「普通會員」須繳付入會費$200 及繳付 1 年年費$100 合共$300，以後 3 年每年繳

付年費$100 便成為「永久會員」。成為「永久會員」後，會員不再須要邀交每年會

費。每年會費計算日期由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為至。 

14.2  「永久會員」須繳付入會費$200 及一次過繳付 4 年年費$400 合共$600，便成為「永

久會員」。 

15） 本會附則的解釋權，由本會的理事會所擁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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